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荣昌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电子公文
荣人口计生委发〔2013〕45号

荣昌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关于兑现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奖励的通知

各镇街人口计生办、委机关各科室、直属事业单位：

根据中共重庆市委、市人民政府《关于加强和改进人口计划生

育工作开创统筹解决人口新局面的意见》（渝委发〔2007〕23 号）

和荣昌县人民政府第 51次常务会议纪要（荣昌府 2009—17）精神，

按照国家有关计划生育奖励政策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现将我县独

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奖励兑现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奖励兑现条件

凡申请我县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奖励的，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条

件：必须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，且独生子女 14周岁以上；独生

子女父母在 1933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；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法律、法

规、规章和政策规定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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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正式工作人员和享受了荣昌县独生子女

父母一次性奖励的人员、国家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、特别扶

助的人员除外。

二、奖励兑现标准

符合一次性奖励兑现条件的对象（家庭），按夫妇每人 300 元的

标准一次性发放奖励金。

三、资金来源和兑付方式

根据荣昌县人民政府第 51次常务会议纪要（荣昌府 2009—17）

精神，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奖励经费纳入年度预算，由县、镇街分

级负担，县财政承担 30%、镇街财政承担 70%。县财政局负责资金

的组织和划拨，由委托发放的重庆市农村商业银行荣昌支行一次性

直补到奖励对象的个人账户。

四、奖励兑现程序

（一）本人申请

申请人符合荣昌县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奖励条件的，应在当年

5 月 31 日前，向户籍所在地的村（社区）委员会申请，填写县统一

制定的《一次性奖励对象申请表》一份，连同本人身份证、结婚证、

户籍薄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等复印件证明材料，必要时附申请人

婚姻和生育状况的说明，一并交户籍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或社区居

民委员会。

（二）村、社区审议及公示

1.村、社区依据荣昌县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奖励有关政策规定，

对申请人的条件进行审议，对符合条件的一次性奖励对象，提交村

民、社区居民代表会议讨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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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村、社区将经过村民、社区居民代表会议讨论无异议，拟上

报的一次性奖励对象的情况，包括姓名、性别、出生时间、户口性

质、家庭住址、婚姻状况、配偶姓名、曾经生育子女数量、有无违

法生育、现存子女姓名，连同一次性奖励对象条件在公开栏内张榜

公布 7 日以上。

3.对张榜公布无异议的申请人，村、社区在《申请表》上签注

意见，主任签名并加盖公章，连同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、户口簿复

印件、结婚证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复印件于当年 6 月 10日前，报

送各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人口计生办。

（三）镇街审核及公示

1.各镇街对村民委员会或社区居民委员会上报的申请人资料，

必须组织人员逐户进行审核，将审核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名单连同一

次性奖励条件同时在政务公开栏张榜公示 7 日以上，同时设立举报

信箱，公布举报电话。

2.对张榜公示无异议的申请人名单、直补清册（含电子版）、资

料连同审核意见，于当年 6 月 30 日前上报县人口计生委。

（四）县人口计生委备案

荣昌县人口计生委对各镇街报财政兑付审查确认的对象进行复

核，组织相关部门对各镇街提供的一次性奖励对象进行抽查，抽查

情况在全县通报，并纳入年终考核。对不符合条件的一次性奖励对

象取消资格，经审核确认的对象，报县财政兑付。

五、严肃纪律，依法办事，认真履职

实施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奖励，是为民办实事的德政工程，民

心工程。奖励兑现能否顺利实施，首要环节就是严格按照政策规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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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确确认奖励对象。若奖励对象确认不准确，势必引发许多社会问

题，不仅影响奖励工作的顺利实施，而且还会影响社会稳定。因此，

各镇街人口计生办一定要站在讲政治、顾大局的高度，严格按照本

通知精神和有关政策规定，按照调查登记、个人申报、张榜公示、

逐级审查的工作程序确认一次性奖励对象，接受社会各方监督，确

保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凡是在申报工作中不坚持原则，滥用职权，

违规确定奖励对象，影响奖励工作顺利开展的行为除追查经办人员

责任外，还将追究相关领导责任。

附件：1.荣昌县 XXXX 年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奖励对象申报

2.荣昌县XXXX年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奖励对象直补资

金清册

3.荣昌县 镇街 村（社区）拟上报独生子女父母一

次性奖励对象公示（样表）

荣昌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
2013 年 12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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